



乌政办规〔2025〕  号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支持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乌鲁木齐县、各区人民政府，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管委会，市发展改革委、科学技术局、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城市管理局、水务局、商务局、统计局、税务局：
《关于支持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已经市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04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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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的《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 年）》有关要求，完善我市“5+2”现代工业体系重点产业链，推动铜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措施。
一、培育优质企业。深入实施优质企业培育工程，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兼并重组，培育引进一批高附加值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推动打造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一流企业。〔责任单位：各区（县），市工信局〕
二、提高产业链协同配套。举办产销对接、产业专题推介等活动，完善企业供需对接信息平台，支持铜行业企业和下游应用企业开展多方位供需对接，提高行业协同配套率和跨行业耦合发展度。〔责任单位：各区（县），市工信局〕
三、提升资源保供能力。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加大铜矿资源勘查力度，鼓励和支持铜矿企业在采矿权范围内开展上部或深部找矿工作。支持铜矿企业开展技改和资源整合，提升原料保供能力。〔责任单位：各区（县），市自然资源局〕
四、强化科技创新支撑。支持铜行业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提升创新能力。鼓励企业联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推进产业科技成果及技术需求常态化对接。〔责任单位：各区（县），市科技局、工信局〕
五、加强再生资源高效利用。加快发展铜金属回收利用产业，支持企业建立废铜回收基地和产业集聚区，加强废旧家电、电线电缆等产品回收利用。鼓励废铜加工利用企业与其他应用行业企业开展合作，促进废铜精深加工产业链合理延伸。〔责任单位：各区（县），市商务局、工信局、生态环境局〕
六、落实税收支持政策。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铜行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符合条件的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21版）》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征收企业所得税。积极推行资源回收企业向自然人报废产品出售者“反向开票”，落实国家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促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责任单位：各区（县），市税务局、经开区（头屯河区）税务局、高新区（新市区）税务局〕
七、支持再生铜生产加工。对利用废铜生产再生铜并形成工业产值的企业，对再生铜产品按照2000元/吨给予支持，单个企业一年内最多不超过8000万元。铜原料和产品纯度需按照GB/T 38471-2019《再生铜原料》和GB/T 467-2010《阴极铜》标准经由具备专业资质第三方机构认定，支持资金由市级、区（县）财政共同承担，按照“季度统计、次季度兑付”方式进行拨付。〔责任单位：各区（县），市财政局、统计局〕
八、加强组织保障力度。落实惠企服务长效机制，常态化入企服务，协调解决重大问题，支持上下游企业融通发展。做好铜企业用电、用气、用水等生产要素需求保障，促进行业平稳运行。〔责任单位：各区（县），市工信局、发展改革委、水务局、城管局〕

本措施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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